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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局
关于中国铁建大桥局绵遂内铁路站前4标指挥部1#拌合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中国铁建大桥局绵遂内铁路站前4标指挥部1#拌合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遂宁市船山区桂花镇金井村，拟投资7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8.8万元。本项目占地20352m2，主要设置2台HzS180型搅拌机、粉罐、水泥罐地磅、外加剂料仓、库房、洗车台、沉淀池等设施设备，建成后具备水泥混凝土20万m3/年的生产能力，项目混凝土专供绵遂内铁路站前4标中国铁建大桥局标段使用，不对外销售。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地点、规模、性质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报告表结论。你单位应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
二、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水处置措施。初期雨水及各类冲洗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不外排。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转运至桂花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气处置措施。拌和机、堆场、储罐均设在全封闭的车间内。拌和机、粉料筒自带除尘设备。砂料、碎石采用封闭式输送带输送至搅拌缸内，水泥及粉煤灰通过密闭管道螺旋输入搅拌缸内。车间顶部设置喷雾降尘装置对车间进行降尘，厂区道路设置雾炮除尘设施。
（三）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处置措施。设置减震设施，合理总平面布局，利用建筑结构和距离衰减降低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固废处置措施。沉淀池泥沙经砂石分离后的砂石回用于生产，泥浆经压滤后与实验弃块一起转运至绵遂内铁路施工现场综合处置。废润滑油、油桶、废含油手套和抹布等危险废物规范暂存，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三、请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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